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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是我国检察公益诉讼探索的重点领域，虽然至今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但当前也已经涌现了许多实践经验和典型案例。而大运河保护专项行动中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具

有典型性，对最高检公布的大运河保护专项行动中七个文物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分析，检察机

关在进行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中还存在法律依据不足、行政机关职权和履职标准认定不一、诉前程

序结案缺乏刚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欠缺等问题。检察机关以司法实践推动文物与文化遗产公

益诉讼立法进程、细化分类明确行政机关履职范围标准、诉前程序适用预防性保护措施以及提高检察办

案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发展，提高各行政部门对文

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效能，以检察工作保障公共利益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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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is a key area of explor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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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lthough no correspond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enacted to date, a wealth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ypical cases have emerged. The pub-
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Grand Canal conservation spe-
cial action is particularly representative. By analyzing the seven cases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Grand Canal conservation special action publish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t is evident that procuratorial organs face issues such as insuf-
ficient legal basis, inconsistent recognition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s, 
lack of rigidity in the pre-litigation procedures, and a lack of attention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procuratorial organs are promoting the legisla-
tive process fo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heritage through judicial practice, 
refining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larifying the scope and standards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pply-
ing preventive protection measures in pre-litigation procedures, and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of 
procuratorial personnel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se efforts aim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ystem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or cultural relics and heritage,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in protecting cultural relics and heritage, and en-
sur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public interests through procurator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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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体现，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保护。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各省相继出台专项决定，其中文物和文化遗产被广泛列

入公益诉讼案件新范围，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以司法促进各地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持

续加强，提高社会的保护意识和传承意识。 
京杭大运河作为我国传承千年的人工大运河，其沿线所包含的文物遗迹和民俗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是我国重点保护的文化遗产。当前大运河综合保护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规划。在检察工作层面，最高检

部署了大运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办案活动。本次专项办案活动以 2021 年 6 月 3 日大运河公益诉讼检

察论坛的召开结束阶段性工作，根据会议通报的大运河保护公益诉讼专项办案情况和公布的典型案例，

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占据了重要位置。此次专项活动中保护历史文化古迹 83 处、利用大数据爬虫技

术获得文物保护线索 1079 条(占总线索 62.26%)，13 个典型案例中有 7 个(占典型案例的 53.85%)是文物

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案例，可见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在大运河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中正在被重视和运

用[1]。通过对公布的 7 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进行检察工作分析，明确当前检察机关在大

运河保护中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基本情况，剖析制度和实践层面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解决建

议，推动大运河保护过程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深度发展、创新发展。 

2. 大运河保护中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基本情况 

本文中研究的七个典型案例均为最高检发布的大运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专项办案典型案例[2]，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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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of typical cases 
表 1. 典型案例基本情况表 

 检察机关 文物和文化遗产 线索来源 履职行政机关 基本案情 检察工作情况 

1 扬州市广陵区

人民检察院 谢馥春旧址 群众反映 区文旅局、东关街道、

区城管局 
垃圾处理站脏乱差；

古渡周围环境受损 
检察建议；“回头

看”机制 

2 
安徽省濉溪县

人民检察院 大运河淮北段遗址 专项行动

发现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百善

镇人民政府等九家单位 

违法建筑扩张、水污

染、现代坟占压、非

法取土 

听证会；检察建

议；现场验收 

3 浙江省余姚市

人民检察院 
大运河水工遗存“斗

门老闸”遗产保护点 
专项行动

发现 市文广局 违章搭建、标志拆

除、环境脏乱 
检察建议；圆桌会

议； 

4 河北省沧州市

人民检察院 谢家坝 最高检交

办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市生态环境局、河湖长

制办公室和属地政府 

坝体出现裂缝、杂草

丛生、垃圾随处可见 
现场取证；听证

会；沟通磋商 

5 
河南省开封市

祥符区人民检

察院 

隋唐大运河陈留段文

物遗迹 
最高检交

办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村民侵占、挖沙取

土、施肥耕种、倾倒

垃圾、提灌站损坏 

现场勘察；检察建

议；沟通磋商 

6 
北京市通州区

人民检察院 
大运河金口新河故道

遗址 
信息筛查

发现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台湖镇政府、区城市管

理委员会 

无文物标志说明、电

缆无序穿过、建筑垃

圾堆积 

圆桌会议；检察建

议 

7 山东省临清市

人民检察院 临清舍利宝塔 联合调研

发现 文旅局 存在安全隐患、塔外

壁及内部碑文污损 
现场勘察；检察建

议；联席会议 

2.1. 文化遗产分类 

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表 1 可见在大运河保护中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的保护的对象主要是物质文化遗产，并且七个案例中有五个案例是水道方面及依赖于水道产生的

文化遗产，另外两个为沿线特殊文化遗产，即沿大运河产生的人文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大运河沿线所

产生的历史文化丰富多样，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且检察机关将大运河本体以及沿线依托大运河千年发展起

来的其他文化作为大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进行共同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并不单纯是单独对某一个

名胜古迹、历史遗迹通过公益诉讼进行保护，而是会联合周围环境和历史形成历史文化带，这些都是我

国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都是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但是这七个典型案例都属于物

质文化遗产，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保护目前存疑，应当进一步分析。 

2.2. 线索来源分析 

整体的线索来源呈现多元化色彩，既有群众参与反映，也有检察机关自己通过履职发展，更有最高

检直接交办的线索。这七个典型案例并不能完全覆盖此次大运河保护专项活动中所有的线索来源，但是

可见检察公益诉讼具有上下一体化的线索收集方式，下至群众意识提高，本身积极履职，上至最高检督

办，体现有效快速的运行机制。 

2.3. 应履职的行政机关类型 

应履职的行政机关类型多样，表 1 可见，文旅局和基层政府出现频次较为频繁。因此对应履职的行

政机关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基层政府等具有一般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例如县政府、街道等，

另一类为文旅局等具有特殊行政职能的行政机关，例如文旅局、城市管理局、住建局等行政机关。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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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并未将此责任完全交付给专门机关，而是与一般行政机关

的职能之间具有交叉关系，由此出现行政主体之间扯皮推诿情况发生几率增高的现实情况，这带给了公

益诉讼责任认定的困难，需要由检察机关牵头各行政部门进行各类圆桌会议、听证会等确定责任主体。 

2.4. 公益诉讼案情分析 

对七个典型案例中的整体案情进行分析，大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周围环境的破坏，例如环境

脏乱差、电缆无序等，一类是对本身文物遗址的破坏，例如村民侵占、坝体开裂等情况。可见大运河沿

线的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针对对象是扩展到环境对遗址本身的影响上，将大运河保护看作是沿线

整体的保护，有利于实现大运河保护的全面性，确保保护的有效性和根本性。 

3. 大运河保护中的检察履职分析 

3.1. 圆桌会议或者听证会明确责任主体 

诉前程序中，明确责任主体是发出检察建议的重要基础。因为大运河保护中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

讼涉及的责任主体之间具有明显职能交叉，因此对于责任主体的认定具有较大的困难，检察机关为了明

确责任主体，往往采取圆桌会议或者听证会的形式保证责任主体的精确性。在保护大运河淮北段遗址公

益诉讼案中，市、县检察院联合召开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公开听证会，与有关行政机关达成一致意

见，明确责任主体。在保护大运河金口新河故道遗址公益诉讼案中，检察院与文物保护部门、城市管理

部门、属地镇政府共同召开圆桌会议进行磋商，共商破解难题。另外，在保护谢家坝行政公益诉讼案中，

检察机关还组织召开了“大运河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听证会，直接促进行政机关进行有效履职，

检察机关不必再发出检察建议。可见通过诉前程序确定责任主体，不仅可以共商解决方式，明确责任主

体，甚至可以激发行政主体履职积极性，尽快实现履职效能，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充分体现了“诉前

实现保护公益目的是最佳司法状态”的办案理念[3]。 

3.2. 利用新兴技术发现固定证据 

在这一次的大运河保护专项保护行动中，新兴技术发挥重要作用。大运河文物和文化遗址因为大跨

度、非显性等特点，证据线索发现和保存具有一定技术难度。在保护大运河淮北段遗址公益诉讼案中，

办案人员采用现代测绘领域的 3S 技术以及地表污染物快速检测技术对该段大运河开展遥感调查和抽样

核实，通过对比发现遗址保护区内的违法建筑在逐年扩张，同时也对区域内地表水污染、现代坟占压、

非法取土等现象也做了采样固定，这是在线索来源和证据固定方面新兴技术的重要作用，为有效保护大

运河贡献了较大力量。 

3.3. 实地考证延伸办案效果 

检察公益诉讼相较于检察机关其他职能来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拥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在以上七个

典型案例之中，检察人员都在诉前程序中进行实地勘验和调查，进行问题确定和证据固定，充分体现了

检察公益诉讼部门在诉讼中的特殊性，更为直接的和案件线索进行接触，也有利于检察办案人员更好把

握案件性质和紧迫程度，对责任主体和具体损害情况有一个更加精准的把握。但是在这一次大运河保护

专项行动之中，实地考察对后续的大运河保护也产生了较大的功能。广陵区检察院在办理案件的基础上

实地走访辖区大运河沿线各级各类文物保护单位，绘制了“大运河文物保护线路图”，为检察机关按图

索骥式的地毯式巡查提供方便，同时发现了许多其他的大运河文物遗址损害的线索，积极推动大运河沿

岸文物和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本次大运河专项行动的意义在于持续性保护，检察院以点带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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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件辐射周围潜在案件，建立对辖区文物和文化遗产更为精确的认知和保护，有利于之后开展检察

公益诉讼，并且为快速打击行政机关对相关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懒政怠政或者违法行为提供了基础条件和

基本线索。 

3.4. 以联席巡查和“回头看”机制确保后续监督 

检察公益诉讼广泛意义上来说并不像其他诉讼一样具有终局性。虽然在一时对行政机关失职行为进

行督促，但是难免在结束之后会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循环往复。所以检察机关通过联席会议巡查和“回

头看”机制进行后续监督工作，这也是检察公益诉讼广泛意义上的持续性。在整治大运河国家重点文物

安全隐患公益诉讼案中，临清市检察院与文旅局召开联席会议，健全“河长 + 检察长”工作机制，每半

年开展一次联合巡查进行监督。广陵区检察院开展了公益诉讼“回头看”，派员现场核查是否按照检察

建议要求整改，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公开听证会，确保涉案问题不反弹，运河公益保护切实到位。 

3.5. 推动规划文件、立法项目落地实现保护依据 

对大运河进行长期有效保护的措施之一就是以规范文件确定保护内容和方式。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在大运河保护案件结束后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沧州段大运河文物保护实施方案》和《沧州市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分阶段开展大运河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在大运河陈留段文物遗迹

保护案件中，祥符区检察院积极督促协助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报请编制《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以及《大

运河保护利用规划》。余姚市检察院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推动《宁波市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条例》列

入 2021 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2021 年五月立法调研会也在余姚召开。以点带面推动立法和规

划落地，以制度化、法治化、长期化保障大运河沿线保护，是这一次大运河保护专项行动的新色彩，体

现了检察公益诉讼的责任担当。 

4. 大运河保护行动中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体现的问题 

4.1. 大运河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立法空白 

大运河沿线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历史文化古迹众多，仅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就有 28 段河道、38
处遗产点，大运河文化带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象征。但是当前而言，类比长江、黄河，大运河的保护

还仅仅在国家规划纲要层面，并未落实国家级立法。沿线所推动落地的规章制度、立法项目等的适用范

围也仅限于当地，并不能对整个大运河文化带进行规范。同时，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在民诉、行诉

中并没有单独进行规制，《文物保护法》当中也没有相关检察公益诉讼的条款，因此这一部分的检察公

益诉讼的规定条款一直是空白。最高检在进行大运河保护专案总结时，也提出大运河保护属于系统工程，

庞大而复杂，面临着“上下游不同行、左右岸不同步”的问题[4]。况且，虽然各省都相继出台了公益诉

讼的相关政策和决定，但是全都是政策性的文件，并没有建立健全完整的制度。 

4.2. 行政机关职权和履职标准认定不一 

首先就职权而言，大运河的沿岸文物和文化遗址环境之复杂、履职之困难可想而知，绝大部分都是

职权交叉，更是给公益诉讼中认定责任主体造成了困难，以上七个案例大部分都通过圆桌会议、听证会

等明确责任主体和履职范围，这就给公益诉讼的迅速性造成一定的阻碍，而文物保护部门不仅限于文旅

局，更有其他更加专业的部门和机构参与其中，但是目前基本上只靠文旅局进行统筹。 
就履职标准而言，学界形成了“行为标准说”“结果标准说”和“复合标准说”等不同观点[5]。在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通常采取“复合标准说”，即通过“行为 + 结果”双重考量判定行政机关的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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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但是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专业性和综合性，检察人员并不是专业人员，无法对行政机关的履

职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6]。另外在整个审查的过程中，检察机关需要经常听取行政机关和专业机构

专家的意见，在各方意见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判定则会导致行政机关的不满和质疑。 

4.3. 诉前程序结案，缺乏刚性 

以上七个典型案例都是以诉前程序结案，而在整个专项行动中，立案 464 件，发出检察建议 377 件，

起诉 27 件，诉前结案的占总案件的 81.25%，非常契合最高检提出的“坚持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

为最佳的司法状态”的政策导向，但是对于不可逆的文物和文化遗产损害来说，无论是对行政机关督促

结果行政机关置之不理最终提起诉讼，还是行政机关懒政怠政拖延到期限的最后一段时间，对文物以及

文化遗产的损害终究是“为时已晚”，所以加强在诉前程序的刚性内容十分重要。 

4.4.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欠缺 

这一次大运河保护专项行动中的七个典型案例，全都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在整个专项行动

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诉讼少之又少。整个大运河文化带并非只有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

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实践中，行政机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过度商业化改造或者

不履行相应的职责，干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事件屡见不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并不是直观的，

具有较强的隐秘性、持续性、不可逆性，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重大损害，那面临断绝消失的可能性

将会大大增加，补救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是不会产生有效的结

果，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进行相应的制度规划保护和重视，将其在事实上列入大运河保护的

公益诉讼范围之中[7]。 

5. 检察机关推进文化与文物遗产公益诉讼的路径构想 

5.1. 以司法实践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立法 

当前的检察机关进行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都是依托环境保护法、城乡规划法等与文物和文化遗

产保护相关性不大的法律法规进行错位保护，并不是以一个专门性法规对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保护。2020
年 11 月起草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中也没有对文物和文化遗产检察公益诉讼进行规定，只有鼓励一词

加以概括，检察机关在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案件依旧是面临法律依据不足欠缺的困境[8]。因此，

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在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案件过程中，积极探索新的办案方式，

不断改进当前公益诉讼模式，为国家出台文物和文化遗产专门法律规范提供更创新更丰富的司法实践基

础，推动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立法落地。 

5.2. 细化分类明确行政机关履职范围标准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较强，检察机关人员往往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所以在

整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中，应当秉持着行政治理先行、司法治理在后的办案理念。首先应当对行

政机关有关文物和文化遗产的职权范围进行细化分类，尽量减少因职权交叉而导致的责任认定复杂困境，

保证追责对象准确。同时要积极与有关专业机构和专家进行沟通，针对相关文物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进

行初步职责认定，以专业机构意见作为初步依据对履职损害结果进行判定，为之后具体确定履职情况作

良好基础。其次，不能仅以损害未消除为标准认定行政机关履职欠缺，而是应当以行政机关的整体治理

情况认定履职情况。大概会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行政机关逾期没有回复检察机关整改情况，如果

行政机关同时没有进行相关整改行为，依旧是损害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状态，那么应当以诉讼形式追求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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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督促整改。如果检察机关已经进行了相关整改行为，实际上已经消除了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损害结果，

实际上解决了公益侵害的问题，那么不应当认定行政机关履职欠缺，而是应当积极与行政机关进行协作，

提高行政机关对于公益诉讼的认识。第二种情况是行政机关到期回复了检察机关整改情况。在这之中一

切正常，损害状态消失则可以正常结案，但是由于文物修复和文化遗址保护的特殊性、长期性和专业性，

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开展巡回检查或者“回头看”机制，确保后续侵害状态不会再次出现。如果检察机关

回复了整改情况并指出整改存在问题导致无法按时完成整改，应当视阻碍因素而定，例如不可抗力或者

法律法规冲突等，则依旧可以认定行政机关已经完成履职。 

5.3. 诉前程序适用预防性保护措施 

行政诉讼中有一项基于行政行为特殊性考量的原则，即诉讼不停止执行。只有在该行政行为继续执

行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人民法院才可以裁定停止执行。这一项原则在公益诉讼的范围内也有

所体现，但是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具有特殊性。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损害具有典型的不可逆性，而文

物和文化遗产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对于行政行为来说明显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具有

一定的迫切性。因此将停止执行制度移转到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之中具有一定的意义。从防止现有

公共利益损害扩大以及遏制风险扩大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发现行政机关的履职行为可能对文物和文化

遗产造成损害或者导致损害进一步扩大时，可以在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检察建议之前就先向人民法院申请

裁定行政行为停止执行，以确保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损害维持在稳定状态。 
另外，保全措施也可以作为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当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正

在对文物和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先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行政机关作出或者禁

止作出相关的行政行为，但前提是不采取相关行为保全可能给文物和文化遗产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害远大

于采取行为保全造成的损害。 
以上两个预防性保护措施具有刚性意义，能够尽量提前对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并且通过人民

法院裁定能够对行政机关产生威慑力，尽可能减少因时间等因素造成了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扩大性损害。 

5.4. 提高检察人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在大运河保护专项行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案件少之又少，可见当时检察机关对于文物和文化遗

产公益诉讼的认知中更多是集中在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他们的工作中心，但

是在大运河文化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具有隐

秘性、长期性、不可逆性、大损害性等特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并不是

在当前就能立刻被发现，而发现之后的补救也极为困难，一旦传承断绝，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极有可能直

接消亡，所以补救的持续时间和难度有时比物质文化遗产要更高。所以应当在检察系统内部宣传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的相关内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当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规划和指导，

提高检察办案人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积极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害的相关线索，加强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有效且迅速的反应，积极履职，从而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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